
附件六.  承攬作業事業單位應告知之事項

單位名稱：

承攬作業名稱：

承攬廠商名稱：

可能危害：(請打ˇ)(可複選) 危害因素：(將左列可能危害的原因敘述如下)

   墜落滾落 溺斃

   跌倒 與高低溫接觸

   衝撞 與有害物等接觸

   物體飛落 感電

   物體倒塌崩塌 爆炸

   被撞 物體破裂

   被夾被捲 火災

   被利割擦傷 交通事故

   踩踏 其他

應採取之防災措施： (應詳細告知承攬商，入廠及作業程序、禁止及應注意事項、應實施之

防護及監督作為、及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應注意之相關規定，防災不得概括告知)

業主工務所主任：

業主工地督導人員簽名：

承攬商(負責人或代理人)簽名：

承攬商現場負責人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簽名：

※本告知事項由原事業單位及承攬商雙方各執一份，修改時並應再以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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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年  月  日

工作環境說明：本工程之工作位置係在山間或水邊多彎陡坡道路應注意強風、坍方、水漲等等地

理環境及天候因素之影響或在市街道路，應注意交通、環境衛生維護及意外防護。並注意來往車

輛、行人及施工車輛、施工人員交通、施工安全、地下管線等各項意外防範及防護。並依規定接

受本局監造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規定辦理危害因素告知(承包商施工可能須預防災害有：

墜落、物體倒塌、崩塌、物體飛落、感電、彈擊、滑倒、刺傷、被撞、被夾、被捲、被切、水

災、溺斃與高溫、低溫之接觸、與有害物接觸、雷擊、爆炸、物體破裂、火災、異常氣壓(如沈箱

內工作及交通意外事故等。))並採取必要之預防安全措施。本件工程請貴公司於現場作業前再確

認其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妥予安全措施始進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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